
老人签下合同

房产赠与孙子

年轻的吴先生因为与三位长辈

发生激烈纷争， 无奈之下找到我们

寻求帮助。

吴先生的爷爷总共有四个儿

子， 吴先生的父亲是最小的儿子。

2014 年 2 月， 爷爷与吴先生签订

了一份赠与合同， 将名下的一处房

产无偿赠与小吴， 为了保险起见，

这份赠与合同还办理了公证手续。

这事被吴先生的三位伯伯知晓

后， 他们极力反对， 一同要求爷爷

向法院起诉， 试图撤销这份赠与合

同。

但法院经审理后， 并未支持爷

爷的诉讼请求。 不过， 由于这场风

波， 吴先生心里颇有不快， 加之自

身经济条件较好， 他也一直没有提

及房屋的过户事宜， 房产仍旧登记

在爷爷名下。

今年年初， 爷爷不幸去世。 刚

料理完后事， 三位伯伯便拿出一份

公证遗嘱， 声称该遗嘱是爷爷在

2019 年所立， 其中爷爷明确表示，

将来自己去世后， 这套房产由他们

三人共同继承。

吴先生本无意和三位伯伯彻底

闹翻， 认为即便自己不依据赠与合

同主张权利， 这套房子也应当由父

亲一辈的四兄弟平分， 但三位伯伯

有公证遗嘱在手， 态度十分强硬。

吴先生认为， 自己和爷爷签订

并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

爷爷之前曾起诉要求撤销赠与， 也

未获法院支持， 如今爷爷去世， 自

己作为受赠人， 有权要求爷爷的继

承人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而三位伯伯则表示， 房屋产权

登记在爷爷名下， 未办理过户手

续， 赠与关系不成立， 房产应按照

公证遗嘱继承。 双方各执一词， 谁

都说服不了对方。

梳理争议焦点

赠与效力更高

听了吴先生的陈述， 我们律师

团队初步判断， 此次纠纷的主要争

议焦点有以下三项：

第一， 吴先生与爷爷签订的公

证赠与合同和三位伯伯所持的公证

遗嘱， 二者效力究竟如何认定？

第二， 吴先生未在爷爷生前办

理房产过户手续， 是否视为放弃受

赠权利？

第三， 案涉房屋的最终产权应

归吴先生， 还是按照公证遗嘱由三

位伯伯继承？

针对本案的核心争议， 我们律

师团队结合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

定， 展开了详细分析：

首先是公证赠与合同的效力问

题。

根据《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七

条规定：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

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

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合同属于

诺成性合同， 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

表示一致， 合同即成立生效， 无需

以财产所有权转移为生效要件。

吴先生与爷爷签订的赠与合同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且依法

办理了公证手续， 符合法律规定的生

效要件， 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同时， 《民法典》 第六百六十条

明确：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

不得任意撤销。

本案中， 爷爷曾在三位伯伯的要

求下， 起诉要求撤销该赠与合同， 但

未获得法院支持。

至于三位伯伯主张吴先生及其父

亲未履行赡养义务， 并未提供充分有

效的证据证明， 也没有出现法律规定

可撤销赠与或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情

形， 因此该公证赠与合同不可撤销，

爷爷生前负有将房屋产权转移给吴先

生的义务。

依法提起诉讼

判决获得房产

“那么， 我一直没有办理受赠后

的房产过户手续， 是否影响赠与的效

力呢？ 爷爷后来又订立了公证遗嘱，

其效力是否高于之前对我的赠与？”

吴先生感到有一点忐忑。

对此， 我们向吴先生分析： 《民

法典》 第二百一十五条确立了“物权

行为独立原则”， 当事人之间订立的

不动产物权变动合同， 自成立时生

效； 未办理物权登记的， 不影响合同

效力。

这也意味着， 赠与合同的生效与

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

概念。

吴先生虽然没有在爷爷生前办理

房屋过户手续， 导致房屋所有权未发

生转移， 但这并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

力， 赠与合同依然合法有效。

吴先生作为受赠人， 依据生效的

赠与合同， 享有要求爷爷的法定继承

人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请求权。

至于吴先生的三位伯伯持有的公

证遗嘱， 我们也给吴先生吃了“定心

丸”， 认为不能对抗在先生效的公证

赠与合同。

爷爷在赠与合同经公证且撤销赠

与未获支持的情况下， 再订立公证遗

嘱， 将案涉房屋处分给三位伯伯继

承， 该遗嘱的效力不能对抗在先生效

的公证赠与合同。

因为在订立遗嘱时， 爷爷对案涉

房屋已不再享有完整的处分权。 由于

公证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且不可撤销，

爷爷负有向吴先生转移房屋所有权的

义务， 其已无权再将该房屋通过遗嘱

的方式处分给他人。 因此， 案涉公证

遗嘱中关于房屋处分的内容， 因赠与

人缺乏处分权而不能产生对抗赠与合

同的效力。

围绕上述分析结果， 我们作为吴

先生的委托代理人， 帮助他起诉了他

爷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 也就是他的

三个伯伯以及他父亲， 要求履行爷爷

生前与他签订的这份赠与合同。 法院

最终认可了我们律师团队的意见， 判

决房屋归吴先生所有， 其他继承人配

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进行房产赠与

应当及时过户

这起纠纷的核心在于明确公证赠

与合同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级， 以

及物权变动与合同效力的区分原则。

笔者在此提醒大家：

首先， 签订赠与合同后， 受赠人

应及时要求赠与人交付， 并办理财产

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因为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 赠

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

撤销赠与。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

登记或者其他手续的， 比如房产， 应

当办理有关手续。

即便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民

法典》 规定“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

的， 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 但及时

交付和过户也可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

纠纷， 还能防止赠与人对财产进行重

复处分。

其次， 赠与人在赠与和处分财产

时， 需明确自身对财产是否享有完整

的处分权。

同时， 应避免在已有赠与合同的

情况下， 再以遗嘱等方式重复处分财

产， 否则后续的处分行为可能因缺乏

处分权而无法产生预期效力， 还会引

发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家庭成员之

间涉及财产赠与、 继承等事宜时， 应

尽量通过书面形式明确约定， 避免因

财产问题引发家庭矛盾。

如果产生纠纷， 应及时收集相关

证据， 如合同、 公证书、 付款凭证、

赡养情况证明等， 寻求专业律师的法

律帮助，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年轻的吴先生从爷爷那里获赠一处房产， 双方签订了赠与合

同， 并且办理了公证手续。 吴先生的三个伯伯得知此事后， 先是

要求父亲撤销赠与， 后又让老人立下公证遗嘱， 明确房产归他们

所有。

吴先生的爷爷去世后， 一场争夺房产的纠纷随即展开……

!"#$%&
又立公证遗嘱
房产归属起争议
哪份效力更高？

□ 上海申房律师事务所 孙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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